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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
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税务稽查实验报告篇一

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以所得为唯一课税对象，以所得税
取代其他一切税收的单一税制思想。16世纪后期法国人波丹，
18世纪初的福班等人都主张过单一所得税制。进入18世纪以
后，德国税官斯伯利才明确提出单一所得税制，并在19世纪
中叶以后盛行于德国。主张单一所得税制者认为，所得税只
对富人课征，符合税收公平原则，且采用累进税率，富有弹
性，较之单一土地税、单一消费税更为先进。但是，实行单
一所得税制，仅对所得课税，对财产继承者等有纳税能力的
人不课税，有失税收公平。

税务稽查实验报告篇二

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以及个人所获得的非货
币形态的所得。一般包括实物、有价证券、非货币资产和权
益等。世界各国对非货币所得都是估价征税。我国个人所得
税法规定，所得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明的
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凭证上所注明的价
格明显偏低的，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的市场价格核定应
纳税所得额。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取得的收入为
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的，其收入额应当参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计算或者估定。



税务稽查实验报告篇三

国际税收协定冲突规范的内容之一。指在签订国际税收协定
时，将与其总机构和第三者进行经济活动的常设机构视为独
立企业处理的一项原则。具体运用这项原则，要求缔约国一
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
进行营业时，将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
或类似活动，并且与其所隶属的企业完全无关的独立企业。
该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各方可能得到的利润应属于该常设机构，
在计算常设机构利润时，不论是采取实际所得方式，还是比
例分配方式，或是核定所得方式，要求奉行“一致性”原则。
除特殊情况外，要求不同时期采用相同方法确定常设机构的
所得。实行这项原则，一方面是防止跨国纳税人将跨国所得
在国与国之间转移，造成一国经济利润的损失；另一方面是
为了防止跨国纳税人将跨国所得转移到低税国或避税地逃避
税收。参见“冲突规范”。

税务稽查实验报告篇四

研究有关税收法律规范的法学学科。主要内容包括：（1）税
法理论，包括税法的概念、特点、作用、地位、法律关系、
分类、渊源、效力与解释、税法原则、税法的产生与发展等。
（2）税法制度，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具体
内容包括税收立法、税收基本法、各实体税法税收执法程序、
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行政与司法协助等执
法保障手段，法律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税务司法机
构建设、国际法中税收问题等。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
科，在国外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我国，对其的研
究刚刚开始，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税务稽查实验报告篇五

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下达税务稽查任务的内部文书。
《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是税务机关内部上级税务机关根据



工作计划、部署，要求下级税务机关在指定期间内对文件所
列纳税人实施税务稽查而下达的文字通知。上级税务机关对
下级税务机关下达《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必须随附待查纳
税人清册，以便明确稽查对象，重点稽查内容等，便于下级
税务机关按要求组织实施稽查。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的下达，
可有效保证税务稽查工作重点，便于稽查任务的落实和下级
税务机关组织稽查实施。


